
证券代码：000921          证券简称：*ST 科龙     公告编号：2007-037  

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甲方Ⅰ」董事会于 2007 年 5 月 13 日召

开 2007 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土地使用权和工业厂房转让合同》、《土地使用

权和厂房转让合同》和《房屋买卖合同》，同意将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的三宗房地

产进行处置。 

本次交易的受让方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 条的规定，本公司此类交易累计交易

金额已达到股东大会审批权限，但本公司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9.6 条的规定向深交所提交了豁免适用 9.3 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规定的申请，本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房地产转让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07年第五次会议以9票同意，0 票反

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次的房地产转让均投赞成票。

本次出售的资产均已抵押给银行，故土地出售须经抵押权人同意方可最终办理完成。

本公司正在征求抵押权人同意。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出售资产的名

称 
家电公司园区 

海 边 仓 园

区 
营销大楼 

交易对方 

佛山市顺德区泓科投

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7 月 14 日，住所：佛山市顺

德区容桂中华路42号铺（华

夏新城一期 1 号铺），法定

代表人：潘结端，注册资本：

人民币 1000 万元，公司类

自然人 

佛山市顺德区濠钢商贸有限公司成

立于 2002 年 8 月 9 日，住所：佛山市顺

德区容桂江南路 61 号首层 13-14 号，法

定代表人：何经年，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

围：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国家政

策规定的专控、专营项目，不设商场）；



型：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

围：对工业、房地产业、旅

游开发业进行投资。 

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和技术除外，涉及许可经营的凭有效许

可证经营）。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出售资产的名称 家电公司园区 海边仓园区 营销大楼 

权属 
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甲方Ⅰ」 

广东科龙空调器有限公

司「甲方Ⅱ」 

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甲方Ⅰ」 

权属证号 

粤 房 地 证 字 第

C0232640 号 

粤房地证字第 C0005412

号 

粤房地证字第

C1150997 号 

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 2046 年 9 月 9 日 2047 年 7 月 15 日 2047 年 9 月 22 日 

用途 工业 工业 工业 

所在地 

顺德区容桂街道办德

胜居委会容奇大道东

27 号 

顺德区大良街道办南江

村委会南冲工业区 

顺德区容桂街道办德胜

居委会丰业路 2 号 

用地面积（平方米） 21,956.76 14,570 700.00 

建筑面积（平方米） 24,335.58 8,496.7 5,013.00 

账面原值（元） 34,081,551.77  10,601,174.24  6,342,709.46 

累计折旧（元） 10,356,064.77 3,652,389.34  2,514,024.07  

账面净值(2006 年 12

月 31 日) （元） 

23,725,487.00  6,948,784.9  3,828,685.39  

评估值 2,611.9 万元 1,461 万元 540.7 万元 

评估方法 

对建筑物部分采用重

置成本法评估；对土

地部分采用基准地价

修正法评估 

对建筑物部分采用重置

成本法评估；对土地部分

采用基准地价修正法评

估 

对建筑物部分采用重置

成本法评估；对土地部

分采用基准地价法评估

评估基准日 2007 年 5 月 11 日 2007 年 5 月 11 日 2007 年 5 月 11 日 

合同签署时间 2007 年 5 月 13 日 2007 年 5 月 14 日 

合同签署地 广东顺德 

受托评估方 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出 售 资 产

的名称 
家电公司园区 海边仓园区 营销大楼 

权属人 甲方Ⅰ 甲方Ⅱ 甲方Ⅰ 

交易对方 
佛山市顺德区泓科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Ⅰ」 
自然人「乙方Ⅱ」 

佛山市顺德区濠钢商贸

有限公司「乙方Ⅲ」 

交易金额 

家电公司园区土地使用权和工业

厂 房 的 交 易 总 价 ： 人 民 币

29,000,000.00 元整。 

海边仓园区土地的交易价

格总价：人民币

17,338,300.00 元整。 

营销大楼房屋及房屋所

属的土地使用权交易总

价：人民币 5,438,000.00

元整。 

支付方式 

签定合同之日，乙方Ⅰ向甲

方Ⅰ支付总价款 10% 人民币

2,900,000.00 元整，作为本合同

的定金。甲乙双方同意按以下方

式付款：在签订合同 30 日内支付

总 价 款 的 40% 即 人 民 币

11,600,000.00 元整给甲方Ⅰ,剩

余款项人民币 14,500,000.00 元

整于过户手续办理完毕当日付给

甲方Ⅰ。 

 

签订合同之日，乙方

Ⅱ向甲方Ⅱ支付总价款 10%

人民币 1,733,830.00 元

整，作为本合同定金。甲乙

双方同意按以下方式付款：

在签订合同 40 日内支付总

价 款 的 40% 即 人 民 币

6,935,320.00 元整给甲方

Ⅱ, 过户手续办理完成3日

内,支付总价款 25%即人民

币 4,334,575.00 元整给甲

方 Ⅱ , 剩 余 款 项 人 民 币

4,334,575.00 元整于土地

和厂房实际交付当日付给

甲方Ⅱ。 

签定合同之日，乙方Ⅲ向

甲 方 Ⅰ 支 付 人 民 币

538,800.00 元整，作为

本合同的定金。 

在签订合同 30 日内支付

总价款的 50%即人民币

2,744,000.00 元整给甲

方Ⅰ,剩余款项人民币

2,155,200.00 元整于过

户手续办理完毕当日付

给甲方Ⅰ。 

 

税费分担 

甲乙双方应遵守国家房地产政

策、法规，并按规定缴纳办理房

地产过户手续所需缴纳的税费。

过户契证税由乙方Ⅰ缴纳。营业

税、土地增值税、堤围费均由甲

方Ⅰ缴纳。中介费及代办产权过

户手续费由乙方Ⅰ承担。 

甲乙双方应遵守国家房地

产政策、法规，并按规定缴

纳办理房地产过户手续所

需缴纳的税费。契税由乙方

Ⅱ缴纳，营业税、土地增值

税、堤围费均由甲方Ⅱ缴

纳。中介费及代办产权过户

手续费由乙方Ⅱ承担。 

甲乙双方应遵守国家房

地产政策、法规，并按规

定缴纳办理房屋及房屋

所属的土地使用权过户

手续所需缴纳的税费。契

税由乙方Ⅲ缴纳，营业

税、土地增值税、堤围费

均由甲方Ⅰ缴纳。代办产

权过户手续费由乙方Ⅲ

承担 



交 付 或 过

户时间 

双方过户手续原则上由乙方Ⅰ办

理，但双方过户手续办理过程中

涉及到需要甲方Ⅰ协助的，甲方

Ⅰ应无条件协助办理，并协助乙

方Ⅰ办理土地功能转换手续，同

时应按乙方Ⅰ要求出具有关工业

用地转为商住用地和土地功能转

换费用减免的相关文件。过户手

续应当在甲方Ⅰ所提供的手续齐

备后 60 天内办理完成。 

 

甲方Ⅱ负责提供办理过户

手续所需要的文件等有关

条件，由乙方Ⅱ负责办理过

户手续，过户手续应当在甲

方Ⅱ所提供的手续齐备后

60 天内办理完成。 

甲方Ⅰ负责提供办理过

户手续所需要的文件等

有关条件，由乙方Ⅲ负责

办理过户手续，过户手续

应当在甲方Ⅰ所提供的

手续齐备后 60 天内办理

完成。 

违约责任 

甲、乙双方合同签订后，若乙方

Ⅰ未按约定的期限付款或中途提

出解约，则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甲方Ⅰ不予退还定金；乙方Ⅰ所

缴纳转让金甲方Ⅰ亦不予退还，

作为乙方Ⅰ对甲方Ⅰ的损失赔

偿。若甲方Ⅰ中途违约，应书面

通知乙方Ⅰ，并自违约之日起

拾 日内应以乙方Ⅰ所缴纳给甲

方Ⅰ的转让金（含定金）不计算

利息双倍返还给乙方Ⅰ。 

甲、乙双方合同签订后，若

乙方Ⅱ未按约定的期限付

款或中途提出解约，则应当

承担违约责任，甲方Ⅱ不予

退还定金；乙方Ⅱ所缴纳转

让金甲方Ⅱ亦不予退还，作

为乙方Ⅱ对甲方Ⅱ的损失

赔偿。若甲方Ⅱ中途违约，

应书面通知乙方Ⅱ，并自违

约之日起  拾 日内应以乙

方Ⅱ所缴纳给甲方Ⅱ的转

让金（含定金）不计算利息

双倍返还给乙方Ⅱ。 

甲、乙双方合同签订后，

若乙方Ⅲ未按约定的期

限付款或中途提出解约，

则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甲

方Ⅰ不予退还定金；乙方

Ⅲ所缴纳转让金甲方Ⅰ

亦不予退还，作为乙方Ⅲ

对甲方Ⅰ的损失赔偿。若

甲方Ⅰ中途违约，应书面

通知乙方Ⅲ，并自违约之

日起拾日内应以乙方Ⅲ

所缴纳给甲方Ⅰ的转让

金（含定金）不计算利息

双倍返还给乙方Ⅲ。 

其 他 重 要

条款 

（1）甲方Ⅰ已于 2006 年 10 月 12

日分别与佛山市顺德区依信嘉实

业有限公司［依信嘉公司］、广

东科龙冰箱有限公司「科龙冰箱

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将该幅土

地上的建筑物分别租赁给了依信

嘉公司和科龙冰箱公司使用，租

赁期限均为 2006 年 12 月 18 日至

2011 年 12 月 17 日。乙方Ⅰ受让

该幅土地使用权后，应当继续履

行甲方Ⅰ与依信嘉公司、科龙冰

箱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 

乙方Ⅰ在支付完全部转让款之

前，租金由甲方Ⅰ收取，归甲方

Ⅰ所有；乙方Ⅰ支付完全部转让

款之日起，租金由乙方Ⅰ收取，

归乙方Ⅰ所有。 

因乙方Ⅰ要求解除合同，致使甲

 

（1）乙方Ⅲ受让该幅土

地使用权后，应当继续履

行甲方Ⅰ与 13家公司（个

人）签订的租赁合同。乙

方Ⅲ在支付完全部转让

款之前，租金由甲方Ⅰ收

取，归甲方Ⅰ所有；乙方

Ⅲ支付完全部转让款之

日起，租金由乙方Ⅲ收

取，归乙方Ⅲ所有。 

因乙方Ⅲ要求解除合同，

致使甲方Ⅰ需向现租户

承担违约责任的，由乙方

Ⅲ赔偿甲方Ⅰ同等数额

的损失。 

（2）甲方Ⅰ位于该房屋

楼顶上的户外广告牌仍

由甲方Ⅰ继续使用至



方Ⅰ需向依信嘉公司、科龙冰箱

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的，由乙方Ⅰ

赔偿甲方Ⅰ同等数额的损失。 

租赁期届满，除厂房内设备、仪

器、工具和属于甲方Ⅰ的物料可

以拆除、搬走外，甲方Ⅰ应无条

件保持厂房内外完好交付给乙方

Ⅰ。届时甲方Ⅰ需书面通知乙方

Ⅰ，共同对该厂房办理验收和移

交手续。为保证以上项目届时顺

利交付，在签订本合同五天内双

方应当进行现场实况全面清点，

书面确认，并作为实际交付时的

依据。 

（2）因甲方Ⅰ自身需要，甲方Ⅰ

在上述地块内原留用化工仓库

（占地面积约 1000 平方米，建筑

面积约 898 平方米），该化工仓

库的安全生产和日常管理由甲方

Ⅰ自行负责，并确保符合国家环

保安全等的相关规定，关于该化

工仓库的一切安全和责任概与乙

方Ⅰ无关，如该仓库出现责任事

故，给甲方Ⅰ造成的一切损失，

甲方Ⅰ承诺由甲方Ⅰ负责承担，

与乙方Ⅰ无关。 

2007 年 12 月 31 日，从

2008 年起甲方Ⅰ有意向

乙方Ⅲ租用该处作为户

外广告用途的，甲方Ⅰ应

享有优先租用权，且享受

价格优惠，乙方Ⅲ要价不

得高于同期市场正常价

格的 80%。 

 

五、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影响 

此次出售的三宗房地产的最终成交价格为人民币 51,776,300.00 元，该资产

2006 年 12 月 31 日的账面净值为人民币 34,502,957.29 元，扣除税费及其他相关费

用后，预计本次出售实现利润约人民币 1,400 万元。 

因此本公司本次拟按不低于市场评估价的价格处置三宗房地产将有利于本公

司盘活公司资产，优化资产结构。出售所获得的资金将全部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2、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07 年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7 年 5 月 15 日     

 


